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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臨時會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06年 05月 31日(星期三) 12:10 

會議地點：行政服務大樓 1樓招標室 

召 集 人：行政副校長 陳錦忠           記錄：陳致敏 

壹、 召集人致詞（略）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提案一：為辦理本校校門口大型車輛停駐車空間改善工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營繕組）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現有公車轉運站設置於校門出口車道路邊，公車駐車時將佔據一車道，且公車於校門口處迴轉，影響校園行

車安全及進出校門口車輛動線甚鉅，故建議另尋適當地點新設公車轉運站；而其他機關、團體或友校到校參訪觀

摩活動時，因本校迄今未有大客車停車空間致大客車經常暫停於環校道路旁，影響校區內行車安全及視線觀瞻，

另原校門口機車停車場頂棚因尼伯特風災受損，擬一併納入本案整體規劃修復，此外，由於本校公車轉運站常有

師生駐足候車，建議於新設轉運站增設本校紀念品販賣部，師生候車時可供挑選以達到宣傳本校之效。 

二、本規劃案經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議委員意見修正規劃方案後，除原二方案外，另研議一新增方案，

新增大客車停車位 16位及小客車 8位，公車轉運站與紀念品販賣部，工程經費總額 1,790萬元整，檢陳經費概算

表如附，其中發包工程款約 1,606萬元整，技術服務費用約為 149萬 3,000元整，餘為空汙費、工程管理費及雜

支。 

 決議：經委員表決全數通過選定方案三為大原則性規劃，惟細部項目請依各委員所提意見修正。 

 綜合委員意見如下： 

（一）為保有原有綠地，原規劃車輛出口改以校門口為進出方向，以便警衛管制車輛，並也避免汽、機車於出口轉彎處發生擦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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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。 

（二）大客車停車格以斜向規劃，並以 8格為原則；另原規劃小客車停車格不設置，俾利大客車行車動線及停車空間順暢。 

（三）行車彎道及迴車動線設計，請考量行車安全。 

（四）本計畫不設置紀念品販賣部，建議可考量於圖資館大樓設置。 

（五）規劃警衛亭於大門進出口中央處，便於警衛管制車輛。 

（六）公車下車處規劃於圖資大樓停車場旁，避免學生下車穿越馬路之危險，如經費寬裕下請規劃人行步道。 

（七）校門口整體入口意象設計要美觀，並將校名「國立臺東大學」納入規劃。 

（八）綜合上述意見將圖面修正後再分送給委員參閱。 

執行情形：鑒於鐵路平交道高架化恐有道安疑慮目前奉核本案暫緩辦理。 

補充說明及附帶決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1.俟建農里平交道方案確定後，本案再重新規劃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2.近期因應圖資館效應，暫於學生第二宿舍旁道路空地設置 10格大客車臨時停車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3.候車亭、警衛亭及校名指標等改善工程，繼續依決議方向規劃辦理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辦理本校臺東校區建物屋頂建置太陽能板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總務處文財組）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教育部106年3月17日臺教資(六)字第1060036897號函揭說明二，及配合依行政院核定之「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」辦理

兩校區建物屋頂太陽能建置規劃(詳如附件一)。 

  二、行政院核定之「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」嗣由經濟部能源局於105年底評估可能合適於公有屋頂建置太陽能之學校名冊後(詳 

如附件二)，即由各校陸續辦理標租，本校因尼伯特風災造成部分校舍屋頂未完成修復，嗣於106年3月完成適合建置太陽 

能之建物屋頂清查，並經簽奉准擬先行辦理臺東校區屋頂設置規劃，待評估績效後再行規劃校本部之設置案(詳如附件 

三)。 

  三、爰依經濟部能源局「各部會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說帖」擬以PV-ESCO模式將公有屋頂出租設置太陽能，即本校只提供場 

址，無須負擔設置成本，由業者負責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後續營運與維護，獲得售電收入後，則依合約收取租金或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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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售電利潤(詳如附件四)。本校臺東校區規劃可建置量為700kw(初估量)，依PV-ESCO模式辦理標租，若以回饋百分比5% 

核計每年回饋金約21萬元整，簽約20年之總回饋金約為420萬元整。 

  四、續前所陳，建置之太陽能板於20年期滿後由本校優先決定是否保留，若不予保留則要求廠商無償拆除並回復原狀。 

  五、綜上，規劃本校可辦理太陽能屋頂建置之臺東校區建築共計9棟，俟校園規劃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洽教育部 

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標租作業諮詢團隊-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協助太陽能建置量細估、回饋百分比擬定等標租相關事宜。 

決議：1.臺東校區設置規劃照案通過，設置期間之設備維修、保養與建置期滿之保留或拆除復原責任權等各項細節內容應納入標 

        租合約。 

      2.附帶決議校本部部份再行評估，建議由本校專業人員組成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，進行研議推動校園整體節能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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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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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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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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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部會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說帖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.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能源局 

一、 前言：推動再生能源有其必要且刻不容緩 

1. 2015 年底巴黎的全球氣候高峰會(COP21)後，各國紛紛宣示再生能源的發展，顯示發展再生能源及使用潔淨能源是目前世界

的潮流及趨勢。 

2. 我國能源 98%依賴進口，當能源供需之價、量、穩定出現問題或波動，將對社會民生安定、經濟發展，甚至對不同時空點對

國家安全造成不同程度之衝擊。 

3. 在國家整體發展、能源利用與環境永續考量下，為促進能源多元化及自主供應，打造綠能低碳環境，行政院規劃太陽光電 2025

年設置量達 20GW，年發電量 250 億度電，目標達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佔比為 20%。 

二、 公有單位將屋頂出租設置太陽能好處多多，一舉數得 

1. 公部門不需額外編列預算，該太陽能發電設備由廠商專責營運及維護，可有效利用公有房舍的閒置空間，活化國有資產， 

享有固定的租金收益貢獻國庫。且屋頂設置太陽能對頂樓具有隔熱效果，降溫約 3℃，可減少屋內空調用電約 18%，節約 

能源與電費支出。 

2. 利用天然資源太陽能發電，日照愈強，發電愈多，且透過固定電價躉購制度，保證 20 年收購太陽能發電，收入固定。依據 

105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，平均資金成本率 5.25%，以設置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1,250 度電為例，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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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 100 瓩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，每 1 瓩設置費用為 59,100 元，100 瓩的設置費用約 5,910,000 元，一年可產電 125,000 度，

依 105 年度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4.8061 元/度來計算，年售電收入約 600,762.5 元，20 年收入共計約 12,015,250 元，以每年租金/

回饋金為售電收入的 5~15%來計算，公部門出租屋頂設置 100 瓩的太陽能，每年的租金/回饋金收入可有 30,038 元~90,114 

元左右。 

3  設置 1kW 太陽能每年可貢獻 652.5 公斤二氧化碳的減量，公部門利用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，以實際行動落實節能減碳，促進能源  

   多元化，並彰顯國家推動再生能源的決心，具有樹立設置典範與帶動民間設置的意義，同時帶動國內綠能商機與就業，加速我國 

   太陽能設置普及。 



11 

 

三、 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運作模式及經驗成熟 

1. 公部門主要應用 PV-ESCO 模式將公有屋頂出租設置太陽能：PV-ESCO（Photovoltaic-Energy Service Companies，太陽光電能

源技術服務業）係配合我國太陽光電 20 年固定電價收購特性，結合金融機構融資，降低設置者資金負擔。公部門只需提供

場址，無須負擔設置成本，由業者負責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後續營運與維護，獲得售電收入後，公部門則依合約收取租

金或分享售電利潤，形成雙贏局面。 

 

PV-ESCO 模式示意圖 

2. 目前國內已有 17 個縣市政府將公有屋頂出租設置，分佈於學校、公有市場、公有房舍屋頂等地。中央機關包含交通部民航

局高雄與台南國際航空站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、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及教育部轄下國立大學與高中職等也陸續應用

PV-ESCO 將公有房舍出租設置太陽能，此模式更廣泛應用帶動民間社區住宅、廠房、農業設施等出租設置，促使各界積極參

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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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.中央屋頂推動時程規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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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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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  一、本校原校名招牌「臺東大學」因尼伯特風災損壞，為達到宣傳本校之效，擬重建校名招牌並更新為「國立臺東大學」，擬 

改設置於活動中心暨體育館後方，並使用彩繪取代原先設置立型文字招牌的方式。 

 二、本組已規劃二項方案(如附件 1)，擬研提工程經費總額 111萬 8,250元整，檢陳經費概算表(詳附件 2)，其中發包工程款約 

108萬 4,250元整，餘為空污費、工程管理費及雜支。 

 三、本案如奉核可，賡續辦理技術服務採購及工程發包等事宜。 

決議：型式未獲各委員認可，建議總務處再行評估，本案暫緩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為辦理本校國立臺東大學尼伯特風災校名招牌修復案，陳請審議。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總務處營繕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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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方案模擬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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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經費概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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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時 10分 

 

 

 


